[bookmark: _GoBack]106學年度全國法律學系 第一試聯合學力測驗
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報名表

一、報名期限：107年4月1日至107年4月30日本系辦公室下班前。 
二、報名方式：請於期限內向本系辦公室繳交報名表，無需繳交費用。
三、報名資格：本系學士班三年級以上（不含雙主修、輔系生）、本系碩博班學生、本系
畢業之系友。
四、考試日期：107年5月5日（星期六）
五、報名人請填寫：
	報名人姓名
	

	系級：系友請填寫在校時之學籍
	成大法律學系 學士/碩士/博士班：

年級（系友請填畢業西元年份）：


	學號：請在校生填寫
	

	服務單位：請畢業系友填寫
	

	聯絡電話（手機）
	

	身分證字號
	

	聯絡地址
	

	報名人簽章：證明以上資料均
確實無誤。
	

	本系審查意見
	□通過    □不通過   □其他


	備註：
一、以上個資調查係為審查報名資格及聯絡重要事宜使用。
二、考試當天請攜帶身分證件以備查。




